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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四川賑災有負擔者，請在支票抬頭寫：The Church in Fremont，並註明為四川賑災用。


If you have a burden to donate fo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please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 “The church in Fremont” and designate on the bottom “For Sichuan earthquake.”





3     暑期兒童聖經營將於 6/23-27在Fremont 召會 


       舉行





4.    暑期青少年真理營將於7/17-8/9 (9:30am-  


        12:30pm)在Fremont召會舉行


5.    今日會後整潔：


一會所：北區、English


二會所：中一排


三會所：中區、南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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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Prayer Items


請為6/23∼27在Fremont的暑期兒童聖經營禱告; Please pray for the Children Bible Camp 2008 during the period of 6/23 ~ 27 at Fremont.





請為7/17∼8/9在Fremont的暑期青少年真理營禱告; Please pray for the Summer School of Truth 2008 during the period of 7/17 ~ 8/9 at Fremont.





請為楊玉佩姊妹六月十二日的手術、身體的恢復以及在整個過程中有主的製作禱告


   Sister Peggy Yang will have a surgery on June 12. 


Please pray for her.














儆醒豫備，並向眾人行善 


讀經：


『自從基督升天，歷代以來，地震不斷在  增   


 加，並且到這世代的末了，要更加劇烈。』


                    〈太24:7註3〉


『有了時機，就當向眾人行善。』（加六10）                            


   


    五月十二日發生在四川省汶川縣的大地震，預估死亡人數將高達十萬。從近年頻傳的天災，一面，題醒我們，要儆醒豫備，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一面，也盼望我們抓住機會，顯出我們向著眾人的愛，在財務上擺上我們的這一份。                                               


                            【過河文字服事組】





Scripture Reading:


“Since Christ’s ascension earthquakes have been occurring throughout all the centuries and will be intensified at the end of this age.”( Matthew 24:7, fn. 3.)


“So then, as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let us do what is good toward all.”       ( Galatians 6:10a)


      


         On May 12, 2008 an earthquake of magnitude 7.9 shook Sichuan, China. Chinese officials estimated the death toll to be 100,000. In these past years many natural disasters have occurr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world.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be watchful and prepare ourselves because the Lord is coming soon. On the other hand we hope that we all would grasp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love to the victims in China by donating to them.                             【River-Crossing Serving Ones】





報告事項 Announcements


1.    本週聚會Weekly Meetings：


週二(06/03) 9:30am PSRP (二會所) 


             8:00pm分區禱告聚會Prayer Meeting


週四(06/05) 9:30am追求(二會所)


週五(06/06) 8:00pm小排聚會 Small Group Meeting


週六(06/07) 


               7:00pm成全聚會Perfecting Meeting


主日(06/08) 10:00am 分區擘餅聚會


                   Lord’s Day Table Meeting














女能彀被欺騙。不能。是甚麼態，你是甚麼種事實，他們都佑道。你要你的兒女甚麼種的情形，你自己就要站在那一個地位上。





      這是非常美麗圖畫，就是諾生了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衪生了多兒女，還能與神同行三百年。這是一個真實的父親，一點沒有虛假，從神的眼光看來，完全是對的。


 


三　父母必須維持同心合意





      第三，一個家庭要好，父親和母親必須是同心的。父母是同心合意的，為著神的緣故，犧牲自己的自由，建立一個嚴格的道德標準。不能父親有一個特別的看法，母親有一個特別的看法。這是指著夫婦都是基督說的。如果夫婦二位不都是基督徒，那是另外一件事。





      許多時候，父親和母親不站在同一個地位上，結果，父親和母親造出漏洞來給兒女自由犯罪。父母如果不同心，兒女就不容易有一定的標準。如果父親說可以，母親說不可以；母親說可以，而父親說不可以；就叫兒女變作揀他所喜歡的問，摽揀所覺得便當的去問。問父親便當，就去問父親；問母親便當，就去問母親。你馬上看見，這裏面的差別是太大。





      我認識一對年老的夫婦，是基督徒。可是他們兩個的意思不一樣，你有你的意見，我有我的意見，夫婦相處很不好，結父母也作得不好。因此，母親贊成的事，兒女就去尋母親；父親贊成的事，兒女就去尋父母親，      (下接第二版)� ��





���





        請你記得，你所愛的，他們自然也就在那裏學習愛。你所恨的，他們自然也就在那裏學習恨。你所寶貝的，他們自然在那裏學習寶貝。你所定罪的，他們自然在那裏學習定罪。你必須建立一個道德的標準，為著你自己和你的兒女。你自己道德的標準是甚麼，自然他們道德的標準也是甚麼。你愛主的標準是甚麼，自然他們愛主的標準也是甚麼。一個家庭裏只能有一個標準，不能有兩個標準。�


        我知道有一個家庭，父親是所謂的教友，自己從來不上禮拜堂，但是，每一個禮拜天要兒女都上禮拜堂。每一次禮拜天早上，分給每一個兒女一點錢，要他們去禮拜堂。錢作甚麼用？為著投捐箱。等一等，自己和三個朋友去打麻將。結果兒女拿了錢去喫東西，等牧師講道的時候，進去聽一節聖經，就出來玩，因為回家要報告公親的。東西也喫了，報告也報告得出來了，玩也玩了。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所以，我盼望你們看見，神將兒女交給我們，在家庭裏面只能有一個標準。他們所不能作的，我也不能作。在家庭裏面絕對不能彀有兩個標準，兒女守一個標準，你守一個標準。不能。你必須為著兒女的緣故，也要守這一個標準。你自己要分別為聖，維持這一個標準。這一個標準一次建立了之後，你要一直維持這一個標準。所以，我盼望你能彀把兒的問題好好的解決。他們是在那裏看你。他孚不，就看你好不好。他們不是在那裏聽你，他們在那裏看你。他們好像甚麼都靈。你在甚麼地方欺侮他們，他們都知道。你在甚麼地方作假，他們都知道。千萬不要以為兒  





父母（四）





(上接第一版) 總是這樣的要。等母親回家的時候問他為甚麼作這一  個？ 就說，我問過父親了。等父親家的時候，問他為甚麼作這一個？就說，我問過母親了。這樣，所有的孩子都非自由，在父親和母親的戰場裏玩。在二十年前，我就對他說，你這一情形如果延長下去，你們的兒女定規不會信主。他說，不會，不會。今天，兒子大學都畢業，有的去留學，一個都沒有信主，非常放鬆。�


      如果在兩個人之中，有一個不信，這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一個是信的，神的手加在他們身上是利害的。如果有一個不信的，能彀特別禱告，求神憐憫。無論是丈夫，是妻子，都可以求。如果兩個都是信的，把兒女兩邊拉，定規出事情。所以，如果兒女有問題的時候，作父母的人必須維持同心合意。兒女面前必須維持同心合意。不管甚麼事情，孩子來問你的時候，你第一個問題是說，你問過母親了沒有，母親怎麼說。如果母親說這樣，就是這樣。你如果是妻子，孩子來問你，你第一個問題就要問他說，問過父親沒有，父親怎麼說，我也怎麼說。不管父親對不對，母親對不對，總要維持同心合意。有交涉，你們倆個回到房間裏去辦，不能給他們漏洞。一有漏洞，他們就隨便。他們總喜歡尋漏洞。如果丈夫見妻子有不對的地方，妻子看見丈夫有不對的地方，你們倆個人要在房間裏問，你為甚麼對孩子這樣說。交涉要，但是，不要給孩子在你身上尋著漏洞。如果樣，就很容易同心合意的把這些兒女都帶到主面前。





            四　要尊重兒女的人格自由�


      第四，聖經，對兒女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給的。所以，所有的兒女，在聖經，都是神的信託。像我剛纔所說的，有一天你要為著這一個信託去交賬。沒有一個人能彀說，我的兒女是我的。以為兒女絕對是我的，以為兒女一切的事都可隨我無窮的意志來支配，都可隨我專制的意志來支配，一直到他成人為止。這一種的思想，是異教的思想，不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從來不承認兒女是我們的。基督教絕不承認父母可以專制的支配兒女到他成人為止。�『初信造就第三十三篇－父母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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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裡的信徒，該有價值觀的改變





        我們衡量任何事物的價值，常是根據我們對那件事物的認識有多少。譬如，有個人手上戴了一顆很貴重的鑽戒，她會口沫橫飛、滔滔不絕的向你介紹那顆戒子的重量、色澤、等級、產地‧‧等等，因為她認識戒子的價值，自然會寶愛她的戒子。對於不識貨的人而言，可能不過是顆玻璃珠子。又譬如，愛車的人，會如數家珍的告訴你，一輛車的馬力、性能、配備如何‧‧有的人可能只在乎，只要能開上路就是好車。這是價值觀造成的差異。


       


        同樣的，十字架的話，被那些正在滅亡的人所藐視，並且看為是愚拙的，但是卻被我們這些得救的人所尊重，並且當作神的大能來接受。一個沒有信主的人，每天總是念念不忘開門七件事；由於生活不與神的國發生關係，他會用不義的方法來得著每天的需用，也只有信主的人知道甚麼才是上好，因此會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可見人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後，對基督、十字架、神的國和神的義價值判斷有何等大的不同。求主更多的開啟我們，叫我們的價值觀有更多的改變，能為了祂有更多的撇下。          


 (南一區4月27日曾趙倩姊妹主日申言)

















     新網站推薦


www.gospel123.org





影音快訊網站簡介：


在主的恢復中最新的說話、珍貴的歷史紀錄，已經全部成了網路上活潑的影音。只要你連上影音快訊就能完全飽覽這些所有在主裡豐富又即時的影音新訊了。





   











        








          在我們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中


                        過神人的生活





      現在讓我們看這恢復裏的情形。我們都是信徒，我們都相信主耶穌。我們悔改並歸向主，我們也得救了，甚至得了大能的拯救。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許並沒有過神人的生活。





      我們已指出，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就是活神並彰顯神。然而，他們沒有遵守律法，所以他們沒有活神並彰顯神。今天我們的情形也是一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多半沒有彰顯神。�


      我們需要在婚姻生活中過神人的生活。已婚的弟兄若願在婚姻生活中過神人的生活，必定會是好丈夫，因他在愛妻子時，會是真正的神人。同樣，已婚的姊妹若在婚姻生活中過神人的生活，也會是好妻子，服從丈夫。





      我們也需要在召會生活中過神人的生活，尤其在所謂的活力排中。我們自己若沒有活力，如何能有活力排？這是不可能的。假如喫晚餐時，一位弟兄和妻子彼此不愉快，甚至爭吵、辯論許久，忽然他們想起晚上必須參加活力排的聚會。這對夫婦如何能在聚會中有活力？因為他們在婚姻生活中，在家裏沒有活力，就無法在聚會中有活力。





我們需要真正的復興





      因為我們缺少神人的生活，我們就需要真正的復興。以色列人只有外面的律法，但今天我們所有的，是比律法更強、更高的。我們裏面有包羅萬有、賜生命、複合、終極完成的靈，就是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腓一１９。）我們需要藉著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活基督。（２０～２１上。）





      我們裏面有這樣的靈，但我們活甚麼，我們如何生活？我們是否活基督？在召會的聚會中，我們也許活基督，但我們在家裏與丈夫或妻子、兒女在一起時活基督麼？我們需要真正的復興，好作神人，過一種一直否認己，且釘十字架的生活，以活基督，作神的彰顯。


                           (歷代志生命讀經第十一篇)


����








 LIVING THE LIFE OF A GOD-MAN�IN OUR MARRIED LIFE 


    AND IN THE CHURCH LIFE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situation in the recovery. We all are believers. We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We have repented and come back to the Lord, and we have been saved, even dynamically saved. Yet in our daily life we may not have the living of a God-man.





       We have pointed out that for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o keep the law was to live God and express God. However, they did not keep the law, and therefore they did not live God and express God. The situation is the same with us today. For the most part, we do not express God in our daily living.





       We need to have a God-man living in our married life. If a married brother would live the life of a God-man in his married life, he would surely be a good husband, for he would be a real God-man in loving his wife. Likewise, if a married sister would live the life of a God-man in her married life, she would be a good wife, submitting herself to her husband.





       We also need to have a God-man living in the church life,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what we call the vital groups. How can we have a vital group if we ourselves are not vital? This is impossible. Suppose at dinner a brother and his wife are not happy with each other. They even exchange words and argue for quite a long time. Suddenly they remember that later that evening they must attend a meeting of their vital group. But how could this couple be vital in the meeting? Because they are not vital at home in their married life, they have no way to be vital in the meeting.





   OUR NEED FOR A REAL REVIVAL





       Because we are short of the God-man living, we need a real revival. The children of Israel had only an outward law, but today we have something much stronger and much higher than the law. We have the all-inclusive, life-giving, compounded, consummated Spirit in us, who is the bountiful supply of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Phil. 1:19). We need to live Christ by the bountiful supply of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vv. 20-21a).





      We have such a Spirit within us, but what do we live and how do we live? Do we live Christ? In the church meetings we may live Christ, but do we live Christ at home with our husband or wife and with our children? We need a real revival to be God-men who live a life of always denying ourselves and being crucified to live Christ for the expression of God.(Life-Study of 1&2 Chronicles me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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